
关于受理和拟批复超聚变智慧制造园区及研发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告知承诺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将超聚变智慧制造园区及研发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进行受理和拟批复公示。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措施

	1
	超聚变智慧制造园区及研发中心项目
	巢湖路以北、领航路以南、长安路以西、凌波街以东
	河南龙湖智慧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雅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巢湖路以北、领航路以南、长安路以西、凌波街以东，用地面积约226亩，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建设超聚变智慧制造园区及研发中心项目，主要生产单板、整机服务器、开关电源、超充 等产品。
	1. 废气。运营期，1#厂房、2#厂房和3#厂房钢网清洗、刮刀工装治具清洗、回流焊、波峰焊、分板、开关电源点胶、开关电源涂敷、固化、返修、整机组装等废气经配套“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装置”处理后通过3根排气筒排放；4#厂房喷涂logo、机台酒精擦拭等废气经“二级活性炭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排气筒排放；危废间废气经“二级活性炭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排气筒排放；餐厅油烟经1套油烟净化器收集处理后排放。
2. 废水。运营期，餐厅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和办公人员生活污水、综合站房排水一起排入西侧化粪池。生产人员生活污水、超充生产线淋雨测试废水、液冷服务器纯水机排水排入东侧化粪池，2个化粪池处理后废水汇合后一起排入航空港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
3. 噪声。营运期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厂房隔声、隔声罩壳等措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4. 固废。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合理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6089027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务服务中心
